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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川监管局对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

的监管关注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下发的

《关于对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的监管关注函》（川证监公司[2021]18号），以下简称“《监管关注

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监管关注函》的具体内容

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于2021年4月10日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蓝润资产” ）拟向华耘合信（海南）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华耘合信” ）转让所持有的你公司24.34%股份，转让完成后蓝润资产将不再持有你公司股份，华耘合信

将成为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翁松林。

我局对合伙企业控制上市公司情况高度关注，请说明华耘合信及其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收购资金来源、本次权益变动等信

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华耘合信作为合伙企业，其披露是否穿透至最终出资人，最终出资人的资金来源是否充分披露，以及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交易安排。 上述事项同时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目前你公司3500万违规担保尚未解除，且被诉至法院，请说明涉诉案件进展是否及时披露，以及公司控制权变更后违规担保

解除思路和具体时间安排，并请律师发表法律意见。

请你公司收到本函后及时披露，请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于5个工作日内将相关书面材料正式回复我局并披露。请按照《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3]110号）有关要求，充分保障中小投资者

知情权。

二、相关说明

公司高度重视《监管关注函》所指出的问题，并将尽快按照要求起草回复材料，向四川证监局提交书面材料，并根据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关于对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的监管关注函》（川证监公司）[2021]18号）。

特此公告

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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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剡玉香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剡玉香女士

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公司副总经理一职。 剡玉香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之日起生效，剡玉香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对剡玉香女士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807

证券简称：江阴银行 公告编号：

2021-018

转债代码：

128034

转债简称：江银转债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董事会办公室办公地址搬迁

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办公室自2021年5月6日起搬迁至新地址办公，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变更前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砂山路2号汇丰大厦三楼

变更后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澄江中路1号银信大厦

除上述变更内容外，本行注册地址、网址、联系电话、邮箱等其他联系方式均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36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

2021-37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全资子公司

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会议，以“同意9票、反

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全资子公司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

议案》。 为进一步加快公司全资子公司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奈电科技” ）产品技术升级，促进其体制机制

创新，优化资本结构，提升企业活力与竞争力，公司将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奈电科技实施增资扩股。 增资完成后，

公司持有奈电科技的股权比例将由100%变更为30%，新引入战略投资者持股70%，奈电科技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基于公

司聚焦主业发展战略规划，公司放弃奈电科技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奈电科技本次增

资扩股采取公开挂牌的方式，战略投资者及最终交易金额存在不确定性，公司目前亦无法判断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如最终摘牌方为关

联方，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决策或信息披露程序。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以公开挂牌方式进行，目前尚不能确定交易对方。 公司将根据公开挂牌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04�年 4�月

3.注册地址：珠海市国家高新区三灶科技工业园琴石工业区

4.注册资本：6,657.55�万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5.法定代表人：陈绪运

6.主营业务：主要从事柔性电路板（FPC）的生产制造业务及电路板表面元件贴片、封装业务。 主营产品主要包括双面板、软硬结

合板、多层板，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触摸屏、高像素摄像头模组、液晶显示模组等领域；以及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汽车、机器人等领

域。

7.奈电科技（合并报表）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财务指标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76,653.47 51,484.96 64,835.91

净利润 1,341.77 -6,106.17 -10,698.23

2018年末 2019年末 2020年末

资产总额 84,757.86 71,748.84 76,472.90

负债总额 47,070.33 40,165.74 55,591.13

净资产 37,687.53 31,583.10 20,881.77

四、增资目的

奈电科技主营产品为柔性电路板，在细分市场一直处于行业龙头地位。 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主要是围绕阻容感主业，通过持续加

大投资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核心主业，奈电科技主营产品虽然同属于电子元件行业，但差异较大，难以与公司主业产生协同效应，公

司亦无法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其进一步发展。 同时，受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奈电科技近两年产品盈利能力下滑，经

营业绩出现亏损，急需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通过加大投资、强化体制机制创新等，积极扭转经营局面。

因此，为加快奈电科技发展，同时充分利用其行业地位和技术研发优势，公司将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对奈电科技增资扩股引进战

略投资者，积极利用战略投资者的资金优势、行业优势等，加快奈电科技产品结构优化调整以及技改扩产投入，提高经营效益和管控

效率，促进其发展转型升级。

五、增资方案主要内容

1.奈电科技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增资扩股引进新股东涉及的奈电软

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万隆评报字【2021】第10213号），于评估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

奈电科技净资产的账面值为21,195.11万元，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29,791.63万元，增值率为40.56%；经

收益法评估，奈电科技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29,000.00万元，增值率为36.82%。

2.交易方式

根据公司聚焦主业发展战略规划，公司放弃本次对奈电科技增资扩股的优先认购权，奈电科技本次增资将在符合规定的产权交

易所挂牌交易，公开征集合格投资者。

3.增资价格

截至目前，奈电科技注册资本为6,657.55万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结合奈电科技实际情况，参照其本次增资评估基准日的资产

基础法评估结果，确定奈电科技本次挂牌前整体估值为30,000万元，较评估值上浮0.70%，每股底价为4.51元；奈电科技70%股权对应

增资额的挂牌底价为70,000万元，其中15,534.28万元计入奈电科技注册资本，其余部分计入奈电科技资本公积。 最终增资价格以产

权交易所挂牌结果为准。

4.股权变动情况

截至目前，奈电科技注册资本为6,657.55万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奈电科技注册资本将变更为22,191.83万元，

公司持有奈电科技股权比例将由100%变更为30%，新引入战略投资者持有奈电科技股权比例为70%。

5.员工安排

本次增资，不涉及奈电科技员工安置问题；增资后，奈电科技仍继续依法履行现有劳动合同。

6.过渡期安排

奈电科技过渡期间的损益由公司承担或享有，具体损益金额以专项审计报告记载的金额为准。

7.借款解决方案

截止2021年3月31日,奈电科技尚欠公司借款本息合计共2.29亿元（其中本金约2.27亿元）。如奈电科技本次增资扩股方案成功实

施，奈电科技将成为公司参股子公司，上述欠款将被动形成公司对参股企业提供财务资助。 公司将在奈电科技本次增资扩股方案正式

实施后，就上述欠款的归还计划以及担保情况等与增资方以及奈电科技签署协议，并就本次被动形成的财务资助行为严格按《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

六、对公司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1.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奈电科技实施增资扩股，符合奈电科技实际发展需要，有利于优化其资本结

构，增强资金实力，加快产品和技术的更新换代，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2）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持有奈电科技30%的股份，但不再控股，奈电科技将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3）公司本次对奈电科技增资扩股以公开挂牌方式征集意向增资方，公司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扩股系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征集合格投资者，增资方案能否成功实施尚存在不确定的风险。

七、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奈电科技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引入战略

投资者实施增资扩股，有利于奈电科技加快产品结构优化和技术水平升级，积极扭转目前经营亏损的局面，促进其发展转型。 公

司放弃对奈电科技本次增资扩股的优先认购权，符合公司聚焦主业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奈电科技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授权

为进一步提高效率，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根据市场情况，在不低于挂牌底价的前提下，确定具体公开挂牌方案、与增资方协

商具体协议条款并办理签约等相关手续。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2.奈电科技清产核资报告。

3.奈电科技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合煦智远国证香蜜湖金融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21

年

4

月

29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合煦智远国证香蜜湖金融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合煦智远金融科技指数（LOF）

基金主代码 1687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合煦智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程卉超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无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潘天奇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程卉超

任职日期 2021年4月27日

证券从业年限 11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1年

过往从业经历

北京大学西方经济学硕士，11年金融相关经验，2009年

进入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研究员，2015年进入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担任高级研究员，2017年

12月加入合煦智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合煦智远消

费主题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7287

合煦智远消

费主题股票

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2019年7月3

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潘天奇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1年4月27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合煦智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148

证券简称：北纬科技 编号：

2021-018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上午10:00以现场结合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4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应出席会议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 会议由董事长傅乐

民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永辉瑞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永辉创投” ）拟以自有资金出资4980万元认购比科奇微电子（杭州）有

限公司（下称“比科奇” ）新增注册资本9.2664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永辉创投将持有比科奇4.6981%的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属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

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对外投资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21年4月2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48

证券简称：北纬科技 编号：

2021-019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

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永辉瑞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永辉创投” ）拟以自有资金出资4980万元认购比科奇微电子（杭

州）有限公司（下称“比科奇” ）新增注册资本9.2664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永辉创投将持有比科奇4.6981%的股权。 近日，永辉创投

将与比科奇及其股东即各交易对手方签署相关协议，执行本次投资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此次投资事项属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对

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手方一

1、企业名称：北京芯谱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MN1Y57

4、注册资本：100万元

5、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万象新天家园403号楼1层B1

6、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行言有信科技有限公司

7、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推广；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计算

机系统服务。

8、出资情况

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权益份额(%) 类型

史一鸣 89.8900 89.8900 有限合伙人

王正方 6.6700 6.6700 有限合伙人

张静 2.4400 2.4400 有限合伙人

北京行言有信科技

有限公司

1.00 1.00 普通合伙人

合计 100.00 100 --

（二）交易对手方二

1、企业名称：北京二期中科创星硬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中科创星二期” ）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QQ334L

4、注册资本：54100万元

5、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81号一区4号楼14层1402室

6、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禾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经营范围：股权投资；项目投资

8、出资情况

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权益份额(%) 类型

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有限合伙) 16000.00 29.5749 有限合伙人

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武汉)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000.00 18.4843 有限合伙人

北京中关村科学城新动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000.00 9.2421 有限合伙人

西安中科光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 9.2421 有限合伙人

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9.2421 有限合伙人

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9.2421 有限合伙人

北京亦庄国际新兴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000.00 9.2421 有限合伙人

北京昌科金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 2.7726 有限合伙人

北京兆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1.8484 有限合伙人

北京中科创星科技有限公司 600.00 1.1091 普通合伙人

合计 54100.00 29.5749

（三）交易对手方三

1、企业名称：南京国调国信智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国调国信智芯” ）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1MA1Y8FW83L

4、注册资本：325000万元

5、住所：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步月路29号

6、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禾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对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权等非公开交易的股权进行投资以及相关服

务

8、出资情况

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权益份额(%) 类型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禾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871.00 1.19% 普通合伙人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 18.46% 有限合伙人

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5,000.00 23.08% 有限合伙人

南京市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30,000.00 9.23% 有限合伙人

南京浦口开发区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76,000.00 23.38% 有限合伙人

珠海恒岩逸智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5,000.00 4.62% 有限合伙人

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3.08% 有限合伙人

南京江北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000.00 1.54% 有限合伙人

秦皇岛燕赵芯电子商务咨询中心 10,000.00 3.08% 有限合伙人

中金启元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

伙）

30,000.00 9.23% 有限合伙人

天津瑞通智芯新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 3.08% 有限合伙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宁芯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29 0.04% 有限合伙人

合计 325,000 100.00% --

（四）交易对手方四

1、企业名称：北京易科奇技术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FKXB31

4、注册资本：2941.18万元

5、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9号1幢唯实大厦7层702号

6、法定代表人：姬浩

7、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销售通讯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计算机系

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

8、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易程通讯有限公司 2000.00 68.00

抚顺市瑞思图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 17.00

锐迪科创微电子(北京)有限公司 441.18 15.00

合计 2941.18 100

（五）交易对手方五

1、企业名称：SILICON�WIRELESS� LIMITED（“硅芯无线有限公司” ）

2、企业类型：Private� limited� Company

3、注册号：12222783

4、注册资本：548.2GBP

5、注册地址：Windsor� House,� Bayshill� Road,� Cheltenham,� Gloucestershire,� United� Kingdom,� GL50� 3AT

6、法定代表人：CLAYDON,� Anthony� Peter� John

7、主营业务/经营范围：64209� -� Activities� of� other� holding� companies� not� elsewhere� classified

8、股权结构

名称 出资数额(英镑GBP) 出资比例(%)

ANTHONY�PETER�JOHN�CLA 196.00 35.75

YINGBO�JIANG 183.75 33.52

OLIVER�STEFAN�DAVIES 12.25 2.23

ANDREW�WILLIAM�GEORGE 6.13 1.12

MARTIN�LYSEJKO 24.5 4.47

VICTORIA�KATE�MESSER 12.25 2.23

EGBERT�VINCENT�MOLENAA 3.07 0.56

GAJINDER�SINGH�PANESAR 12.25 2.23

WILLIAM�PHILIP�ROBBINS 98 17.88

合计 548.2 100

（六）交易对手方六

1、企业名称：抚顺市瑞思图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瑞思图” ）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182MA495LQ7XL

4、注册资本：100万元

5、住所：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东钢爱新小区1号楼商业网点1-3-9

6、执行事务合伙人：黄旭盛

7、经营范围：网络科技的技术研发；计算机软硬件、通信网络工程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的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服务。

8、出资情况

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权益份额(%) 类型

王晓春 90.00 90.00 有限合伙人

黄旭盛 10.00 10.00 普通合伙人

合计 100.00 100 --

（七）交易对手方七

1、企业名称：杭州赛智云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赛智伯乐” ）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注册资本：3000万元

5、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南复路69号119室-11

6、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赛智科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7、经营范围：服务：股权投资

8、出资情况

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权益份额(%) 类型

杭州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 50.00 有限合伙人

杭州赋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00.00 16.67 有限合伙人

浙江三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16.67 有限合伙人

杭州赛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0.00 6.33 有限合伙人

汪剑波 100.00 3.33 有限合伙人

许玲丽 100.00 3.33 有限合伙人

蔡哲文 80.00 2.67 有限合伙人

浙江赛智科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0.00 1.00 普通合伙人

合计 3000.00 100 --

（八）交易对手方八

1、企业名称：北京中科创星硬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中科创星一期” ）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9CRW3D

4、注册资本：87325万元

5、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81号一区4号楼1401-3室

6、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中科创星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8、出资情况

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权益份额(%) 类型

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有限合伙) 32000.00 36.64 有限合伙人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9000.00 33.21 有限合伙人

北京实创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7500.00 8.59 有限合伙人

北京中关村永丰产业基地发展有限公司 7500.00 8.59 有限合伙人

江阴迅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 5.73 有限合伙人

国投创合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

限合伙)

5000.00 5.73 有限合伙人

北京中科创星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925.00 1.06 普通合伙人

西安中科创星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400.00 0.46 有限合伙人

合计 87325.00 100 --

（九）交易对手方九

1、企业名称：杭州同心众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同心众创” ）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MA2AXL2E4D

4、注册资本：50000万元

5、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900号3层3026室

6、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赛智伯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经营范围：服务：私募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

8、出资情况

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权益份额(%) 类型

杭州赛智创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500.00 29.00 有限合伙人

杭州高科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500.00 15.00 有限合伙人

杭州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500.00 15.00 有限合伙人

圣奥集团有限公司 5500.00 11.00 有限合伙人

林顺明 3000.00 6.00 有限合伙人

杭州中赢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6.00 有限合伙人

吴忠福 2000.00 4.00 有限合伙人

沈娜 2000.00 4.00 有限合伙人

陈国祥 2000.00 4.00 有限合伙人

徐荣培 1500.00 3.00 有限合伙人

周祺淦 1000.00 2.00 有限合伙人

浙江赛智伯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0 1.00 普通合伙人

合计 50000.00 100 --

（十）寇光智，中国身份证号码：37280219630127XXXX。

（十一）相丰，中国身份证号码：372802196508221955。

（十二）交易对手方十二

1、企业名称：深圳市君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君科投资” ）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9JHL04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

5、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金田路与福中路交界东南荣超经贸中心3110

6、法定代表人：陈登志

7、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

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

8、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00

（十三）交易对手方十三

1、 企业名称：Vertex� Ventures� China� IV,L.P.（下称“Vertex” ）

2、 企业类型：合伙企业

3、 注册号：MC-97105

4、 注册资本：US$275M

5、 注册地址：PO� Box� 309，Uglang� House，Grand� Cayman，KY1-1104，

6、 法定代表人：Tay� Choon� Chong

7、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To� carry� out� investment� activities

8、 股权结构

名称 出资数额(百万美元) 权益份额(%) 类型

VERTEX�MASTER�FUND�II�PTE�LTD 110 40.00 有限合伙人

11�OTHER�INVESTORS 159.995 58.18 有限合伙人

VERTEX�VENTURES�CHINA�GP�IV,L.P 5.005 1.82 普通合伙人

合计 275.00 100 --

（十四）交易对手方十四

1、企业名称：苏州星梵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联想之星” ）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1YUK7Q50

4、注册资本：80000万元

5、住所：苏州工业园区虹东路183号17幢301室

6、执行事务合伙人：曲水县星环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8、出资情况

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权益份额(%) 类型

西藏东方企慧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 25.00 有限合伙人

中金启元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15000.00 18.75 有限合伙人

中科院联动创新股权投资基金(绍兴)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 12.5000 有限合伙人

上海科创中心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00 10.00 有限合伙人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秉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00.00 7.50 有限合伙人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6.25 有限合伙人

西藏林芝鼎方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5000.00 6.25 有限合伙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图生霖智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391.6084 2.99 有限合伙人

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武汉)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 2.50 有限合伙人

宁波传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 2.50 有限合伙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灿运淳诺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608.3916 2.01 有限合伙人

西藏达孜星云同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200.00 1.50 有限合伙人

平阳明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 1.25 有限合伙人

曲水县星环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800.00 1.00 普通合伙人

合计 80000.00 100 --

（十五）交易对手方十五

1、企业名称：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三维通信” ）

2、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2919290Q

4、注册资本：71696.2919万元

5、住所：91330000142919290Q

6、法定代表人：李越伦

7、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的零售(限分支机构凭有效《食品流通许可证》经营)。 通信工程和网络工程的系统集成,网络技术服务,

软件的开发及技术服务,通信设备、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无线电发射与接收设备,仪器仪表的开发制造、销售、咨询和维修,手机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体育器材的销售；网球场地出租、竞赛、培训(仅限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网球俱乐部经营),通信设备及仪器仪表租

赁、通信设施租赁,人才中介服务(凭许可证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8、股权结构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李越伦，其持有三维通信股份103,28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41%。

（十六）罗宇，公民身份证号码：32098219890323XXXX。

（十七）李萌，公民身份证号码：61230119840706XXXX。

（十八）蒋颖波，加拿大护照号：HP9789XX。 比科奇创始人之一。

（十九）史一鸣，公民身份证号码：21050219770811XXXX。

（二十）Peter� Claydon，英国护照号：7200243XX。 比科奇创始人之一。

全部交易对手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比科奇微电子（杭州）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设立时间：2019年9月2日

4、注册资本：186.0714万元人民币

5、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南环路1568号寰诺大厦232室。

6、法定代表人：郭剑昆

7、主营业务/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电子产品、计算机系统集成、应用软件；销售：通讯设备、电子产

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

8、财务指标和资产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比科奇的资产总额107,164,290.71元，负债总额20,002,733.41元，净资产87,161,557.30元。 2020年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为784,354.64元、净利润为-89,172,715.45元。

9、股权结构

比科奇现有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北京芯谱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65.62 35.2660%

2 北京易科奇技术有限公司 25 13.4357%

3 硅芯无线有限公司（SILICON�WIRELESS�LIMITED） 21.88 11.7589%

4 南京国调国信智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2857 7.6775%

5 杭州赛智云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7143 5.7582%

6 北京中科创星硬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429 3.8388%

7 杭州同心众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429 3.8388%

8 抚顺市瑞思图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7857 3.6468%

9 深圳市君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3572 2.8791%

10 寇光智 5.3571 2.8791%

11 相丰 5.3571 2.8791%

12 苏州星梵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714 1.9194%

13 Vertex�Ventures�China�IV,L.P. 3.5714 1.9194%

14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5 1.3436%

15 罗宇 1.4286 0.7678%

16 李萌 0.3571 0.1919%

合计 186.0714 100%

10、业务情况

比科奇于2019年创立，总部位于中国杭州，并在中国北京和英国Bristol设有研发工程中心。 比科奇是一家5G小基站基带芯片设

计商，提供符合国际通用标准的基带系统级芯片（SoC）和运营商级可靠性的软件产品。 比科奇的核心团队毕业于国内外知名学校和

科研院所且拥有硕士或博士学历，具备丰富的电信级小基站解决方案开发和推广经验。

11、其他情况

比科奇的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比科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本次投资的出资方式及定价依据

永辉创投以自有资金通过现金方式进行本次投资。 本次投资在诚实信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化原则，根据标的公司的

资产规模、业务发展态势及投资效益等因素，共同协商定价，交易对价与共同投资人中科创星二期的投资估值一致，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本次投资的主要参与主体

比科奇因业务发展需要，拟以增加注册资本的方式引入投资人，投资人有意认购新增注册资本入股比科奇。 本次投资人有永辉创

投和中科创星二期。

2、增资安排

投资人合计向比科奇投资人民币6000万元，获取投资后比科奇5.6604%的股权，其中永辉创投以自有资金人民币4980万元认购

比科奇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9.2664万元，剩余部分计入比科奇的资本公积，增资后持有比科奇的股权比例为4.6981%；中科创星二期

以人民币1020万元认购比科奇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8979万元，剩余部分计入比科奇的资本公积，增资后持有比科奇的股权比例为

0.9623%。

根据比科奇之前的A轮投资协议，A轮投资人（国调国信智芯、赛智伯乐、中科创星一期、同心众创、寇光智、相丰、Vertex、联想之

星、三维通信和罗宇）将在本次增资前向创始团队转让比科奇人民币5.5821万元的注册资本作为股份奖励。 股份奖励转让完成且本次

增资完成后，比科奇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北京芯谱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69.8116 35.3950%

2 北京易科奇技术有限公司 25 12.6752%

3 硅芯无线有限公司（SILICON�WIRELESS�LIMITED） 23.2705 11.7983%

4 南京国调国信智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9799 6.5809%

5 杭州赛智云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7351 4.9358%

6 北京中科创星硬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49 3.2905%

7 杭州同心众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49 3.2905%

8 抚顺市瑞思图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7857 3.4404%

9 寇光智 4.8674 2.4678%

10 相丰 4.8674 2.4678%

11 深圳市君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3572 2.7161%

12 Vertex�Ventures�China�IV,L.P. 3.245 1.6452%

13 苏州星梵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45 1.6452%

14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2715 1.1517%

15 罗宇 1.298 0.6581%

16 李萌 0.3571 0.1811%

17 永辉创投 9.2664 4.6981%

18 北京二期中科创星硬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979 0.9623%

合计 197.2357 100%

3、支付方式

在增资款支付先决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投资人在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其各自的增资款。

4、治理结构

比科奇按照《公司法》相关规定设立其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其人员组成不因本次投资而产生变化。 本次投资后，永辉

创投有权委派一名董事会观察员。 董事会观察员有权参加比科奇董事会，并有权在董事会上发表意见，董事会应当将该董事会观察员

的意见记录在册。 当投资人在比科奇的持股比例达到8%后，投资人有权委派一名董事。

5、违约条款

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或违反本协议项下任何条款，均构成违约。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或没有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的陈述、保证、义务或责任，即构成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 履约方有权要求违

约方当事人立即改正该行为并承担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特别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致使其他方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蒙受任何损失，违约方应就上述任何费用、责任或损

失（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支付或损失的利息以及律师费）赔偿履约方。

共同实控人和/或原股东在本协议项下的赔偿责任以其届时持有比科奇股权为上限。

6、协议生效：经各方签署后生效。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近几年，物联网行业发展迅速，物联网在公共服务、行业服务、个人与家庭服务等领域均有广泛的应用空间。 与其他高新技术融合

发展是物联网技术的重要特性。 在组网方面，5G正快速兴起并逐步商用，面向物联网广覆盖、低时延场景，5G网络具有技术方面的巨

大优势。从5G的建设需求来看，5G将会采取“宏基站+小基站”组网覆盖的模式，历次基站的升级，都会带来一轮原有基站改造和新基

站建设潮。 根据赛迪顾问预测，5G基站总数量是4G基站1.1~1.5倍。 工信部发布2020年通信业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我国新建5G基站

超60万个，全部已开通5G基站超过71.8万个；4G基站总数达到575万个。 5G网络建设存在巨大市场空间，并且随着5G商用普及，物联

网的市场潜力将被充分释放。 物联网业务布局是公司目前重要发展战略之一，本次对外投资的标的比科奇是一家5G小基站基带芯片

设计商，基带芯片为小基站的核心部件之一，本次对外投资有助于把握物联网发展的基础网络建设领域，为公司物联网业务提供强有

力的技术支持，有效助力公司物联网业务发展，加快构建公司物联网业务生态体系。 本次投资对公司未来战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推

动作用，不会为公司经营带来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投资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投资进展情况以及相关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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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日：2021年4月27日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数量：1,289,000股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登公司的通知，中登公司

已于2021年4月27日完成对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的审核与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情况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3月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

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2、2021年3月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1年3月2日至2021年3月11日公司内部公示了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

异议，无反馈记录。 2021年3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

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1年3月1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随即披露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

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1年3月1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董事会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二）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21年3月18日；

2.�授予数量：1,289,000股；

3.�授予人数：共39人，包括公司公告本次激励计划时在公司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与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事项一致，未发生调整）；

4.�授予价格：11.85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三）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激励对象类别 职务 授予数量（股）

占激励计划总数的

比例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顾华林 董事、总经理 134,000 8.38% 0.08%

蒋艳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

119,000 7.44% 0.07%

刘观庆 副总经理 119,000 7.44% 0.07%

江卫东 副总经理 75,000 4.69% 0.05%

中层管理人员、其他骨干员工共35人 842,000 52.63% 0.53%

预留部分 311,000 19.44% 0.19%

合计 1,600,000 100.00% 1.00%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数量，累计未超过本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 公司全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本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公司股本

总额的10%。

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获授权益的，由董事会对授予数量作相应调整，将激励对象放弃的权益份额调整到预留部分或在

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

2、本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律

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当次激励对象相关信息。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

预留权益失效。 预留激励对象的确定标准参照首次授予的标准确定。

4、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一）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本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预留授予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自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

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达到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的条件时，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的该期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本

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相关权益不得递延至下期。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

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若公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的，该等股份

将一并回购注销。

（三）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若本计划实施过程中公司发生上述规定情形之一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发生上述情形负有个人责任的激励对象除外）根据本计

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与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对发生上述情形负有

个人责任的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若某一激励对象发生上述规定情形之一的， 该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在2021年—2023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

除限售条件之一。 本激励计划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条件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2020年净利润为基数，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

以2020年净利润为基数，2022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44%；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

以2020年净利润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72.80%；

注：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及其他后续股权激励

计划实施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下同。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其他后续股权激励

计划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如有）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对应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

购，回购价格按授予价格加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执行。 回购的股份将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处理。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5个等级。 根据个人的绩效评价结果确定当期的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期实际解除限售额度=标准

系数×个人当期计划解除限售额度，具体以公司与激励对象签署的《股权激励协议书》约定为准。 考核等级对应系数具体见下表：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并分年对激励对象进行考核，并根据个人的绩效考核结

果分为以下等级：

考核结果等级

等级 定义 标准系数

A 优秀 1

B 良好 1

C 合格 1

D 不合格 0

E 不合格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需对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进行考核，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

售额度×标准系数。

如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统一按照授予价格加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4月13日出具了《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编号为：大华验字

［2021］000243号），经审验：

截至2021年4月12日止，公司已收到本次39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出资款人民币15,274,650.00元，其中计入“股本” 人

民币1,289,0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人民币13,985,650.00元,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均以货币资金出资。 变更后的累

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61,289,000.00元，股本为人民币161,289,000.00元.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为1,289,000股，公司已在中登公司完成登记手续，并于2021年4月28日收到中登公司出具

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4月27日。

五、授予登记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从160,000,000股增加至161,289,000股， 控股股东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数量不

变，持股比例由45.2488%下降至 44.8872%，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增加（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289,000 1,289,000 0.8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60,000,000 100.00% 0 160,000,000 99.20%

股份总数 160,000,000 100.00% 1,289,000 161,289,000 100.00%

七、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以授予日收盘价确定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将最终确认本计划的股份支付费

用。 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月平均摊销。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公司已经确定2021年3月18日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价格为11.85元/股，首次授予日公司股票

收盘价为23.86元/股，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成本具体摊销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合计

摊销成本 793.98 517.66 203.80 32.66 1,548.09

注：1、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

权益数量等因索有关。

2、上述费用摊销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3、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限制性股票激励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

利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若考虑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本

激励计划将有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

特此公告。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707

股票简称：彩虹股份 编号：临

2021-043

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咸阳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阳金控” ）持有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股份1,112,

759,643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1.01%。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829,451,929?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74.54%%。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本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接到控股股东咸阳金控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万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咸阳

金控

是 5,000 是 否

2021-4-

22

2024-4-

30

芯鑫融资租赁

(陕西)有限责

任公司

4.49% 1.39%

补充流

动资金

本次质押期限自2021年4月22日起，质押到期日为2024年4月30日，解除质押登记日期以主债权到期日为准，可提前终止。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3、截至公告披露日，咸阳金控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咸阳

金控

1,112,

759,643

31.01

779,

451,929

?829,451,

929

74.54 23.11

829,451,

929

0

283,307,

714

0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咸阳金控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0,900万股，质权人为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咸阳金控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咸阳金控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融资授信、融资成本和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影响的情况；不存在公

司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影响的情况。 本次质押所融资金主要用于咸阳金控自身经营需要，不存在被用

作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49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2021-030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正式挂牌新三板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控股子公司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力股份” ）通知，天力股份于2021年4月2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正式挂牌，挂牌信息如

下：

证券简称：天力股份

证券代码：873576

交易方式：集合竞价

所属层级：基础层

天力股份公开转让说明书及附件已于2021年1月29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或www.neeq.cc，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